《淄博高新区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2022-2035年）》

[bookmark: _GoBack]为落实国省市区关于养老服务政策要求，按市民政局工作部署，我局组织编制了《淄博高新区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2022-2035年）》（下称“该规划”）。该规划于2023年2月21日，通过专家评审及部门审查，该规划通过。现将该规划主要内容予以公示，公示期为30日(2024年10月25日至11月24日止)。
一、规划范围、期限
本规划范围为淄博高新区（先创区）行政辖区范围。区域总面积约227.39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为2022-2035年，近期到2025年，远期到2035年。
二、规划对象
根据《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规定，规划对象确定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为城乡老年人提供住宿、生活照料、膳食、康复、护理、医疗保健、心理支持、临终关怀等综合服务的全托型养老设施，包括养老院、老人院、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公共服务属性）、老年养护院、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等。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为城乡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餐饮服务、个人护理、保健康复、娱乐等功能的日托及上门照护服务型养老设施，包括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等。
（注：为老年人提供居住的老年公寓等商业房地产项目和集合居住、生活照料、医疗照护等功能的养老社区、老年大学、为老年人提供的相关无障碍设施等，不作为本次规划的对象。）
三、规划目标
规划总目标：至2035年，全面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政策体系完善，社会主体作用显现，体制机制创新，设施数量充足，能力提升显著，产业规模初具，城乡区域一体”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与产业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可持续的“大养老”格局，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规划分项目标
（一）用地目标：逐步提高人均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标准，远期全区人均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不低于0.2平方米。
（二）床位目标：着力提高现有床位利用率，根据人口增长趋势，结合城市建设与发展，推进床位总量稳步增长，满足全区城乡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三）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发展目标：加大养老机构结构调整，重点发展养护型机构，公办机构以护理功能为主，逐步提高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能力，实现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近期不低于60%，远期不低于80%。大力发展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完善特困人员供养、失能老年人托养、居家上门、对下指导、连锁托管村级养老服务设施等服务，乡镇覆盖率近期不低于60%，远期不低于80%。
（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发展目标：夯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主体地位，构建“区—镇办-社区（村）—家”四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每个镇办至少建设一处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对下指导等功能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每个城镇社区至少建设一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每个农村社区生活圈应至少建设一处满足单项或多项服务的农村幸福院，宜建设成集农村幸福院、长者食堂、中心卫生室（医疗服务点）、文体设施等功能于一体的小型为老服务综合体（站）。
三、规划内容
[bookmark: _Toc120717600]（一）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至2035年，全区规划养老机构为20家。规划养老床位数3516张。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面积约14.15公顷，建筑面积约9.54万平方米。
[bookmark: _Toc120717601]（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至2035年，共规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共106处。其中社区日间照料中心57处（保留1处，新建56处），幸福院49处（保留11处，提升5处，新建33处）。
（三）近期建设规划
至2025年，实现社区居家养老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农村地区，打造十五分钟养老服务圈。
至2025年，规划建设3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89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